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注销相关医疗机构的公告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八条、《北京市医疗机构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京卫医〔2019〕76号）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等规定，大兴区卫生健康委于2026年5月15日，通知非因改建、扩建、迁建原因停业已超过1年、但未主动办理注销的医疗机构，要求其在20日内办理注销手续。现对超过限期仍未办理注销的医疗机构，依法予以注销该机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并向社会公告。
自公告之日起,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被注销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，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特此公告。
附件：注销医疗机构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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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注销医疗机构的名单

	序号
	机构名称
	负责人
	登记号
	地　址

	1
	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店村卫生室
	韩连舫
	110224114012
	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店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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